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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东至县关于进一步
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订）》的

通知 
东政秘〔2025〕72 号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开区、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东至县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

订）》业经县政府第 17 届 9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东至县人民政府 

2025 年 11 月 21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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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 

若干措施（修订） 
 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适应房地产市场

供求关系的新变化，更好的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促

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如下措施。 

一、实施购房补助政策。2025 年 7 月 3 日起至 2026 年 7 月

2 日，凡在我县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（含二手商品住房），签订购

房合同并备案，且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缴纳契税并办理《不

动产权证书》的购房人，给予以下补助： 

（一）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，给予总房款 2%的购房补贴； 

（二）购买非首套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商品住房给予总房款

1%的购房补贴。 

二、提高引进人才购房补贴额度。新引进的博士研究生、40

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高级技师、35 岁以下全日制本科生

或技师、30 岁以下全日制大专生或高级工，2025 年 7 月 3 日起

至 2027 年 7 月 2 日在本县行政区域内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的，在

已有政策基础上，给予提高至 40 万元、15 万元、8 万元、3 万元

的购房补贴，补贴分 5 年支付，每年支付比例为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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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。缴存人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

购房，借款人及其配偶正常缴存公积金，最高贷款额度由 70 万

元调整至 80 万元；借款人单方正常缴存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额

度由 60 万元调整至 70 万元。对我市 2 年内“以旧换新”购买改

善性住房以及符合绿色建筑、智慧住宅、多子女家庭、新引进人

才、高层次人才贷款政策的缴存人家庭，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

在原有可贷额度基础上上浮 20%。同时，取消对多子女家庭贷款

“首次首套”的限制。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可延长到主借款申请人

法定退休年龄后 5 年，最长贷款期限可计算到 68 周岁，且不超

过 30 年。 

四、放宽公积金购房提取时限。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且未发

生产权变更的，原则上可在购房 5 年内凭有效证明材料按年提取

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不足部分，双方父母、子女可

提取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补充支付购房款，家庭成员累计

提取总额与该套住房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房屋总价。 

五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。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取消首套住房和

二套住房商业贷款利率政策下限，首套房和二套住房贷款利率由

各金融机构自主确定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

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15%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

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2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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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优化个人住房首套房认定标准。在全县范围内新购买商

品住房，只核查购房户所购房屋所在属地住房情况，在属地内无

住房的，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时可按首套住房认定。 

七、实施全县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行动。扎实开展城市更

新工作，完善老旧片区规划设计，在符合规划的基础上试点开展

“老房更新、原拆原建”。支持“卖旧买新”，加快建设具有特色的

宜居韧性智慧现代化城市，指导行业建立新房和二手房换购通道，

帮助购房群众“以旧换新”，倡导国企根据需求，按照市场化原则

收购有“卖旧买新”需求家庭的二手住房，用于市场化租赁住房和

保障性租赁住房等。 

八、继续施行房票政策。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的购房户，

给予备案总价不低于 10%的优惠，销售商品住房的开发企业以实

际成交金额缴纳相关税费，房票资金兑付及执行时间在征迁地块

征收补偿方案中另行约定。 

上述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由县住建局会同有

关部门负责解释。 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与此前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

为准；施行期限暂定一年，实施期间国家、省、市另有新规定，

从其规定。 

 


